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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協助機制回應說明 

(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蔡宜靜提供) 

為改善偏遠地區學校在師資、行政和組織上所遭遇的各種問題，總統於 106 年 12 月 6

日公布「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除了對降低教師流動率及提升學生學習品質訂有

積極措施外，並從行政減量、校長連任、教職員專業發展、住宿設施、激勵措施等面向多

管齊下，協助學校發展，落實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整體提升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品質，相關重點如下： 

一、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師資，以降低教師流動率 

偏遠地區學校長期以來有師資流動率高、師資人力不足及師資難聘問題，為穩定偏遠

地區學校師資，相關策略如下： 

(一)訂定正式教師留任年限：對於透過公費生分發或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專任教

師甄選錄取者，規定應服務滿六年以上(育嬰或徵服兵役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年)。 

(二)保障並培育公費生名額：為落實地培、地用之精神，各師資培育大學應保留一定

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名額給偏遠地區學生，並得依學校需求，提供公費名額或開設師資培

育專班，讓在地人回鄉服務，減緩流動率。 

(三)訂定彈性之代理及專聘教師制度：偏遠學校甄選合格專任教師確有困難者，主管

機關得控留學校教師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以下人事經費，公開甄選代理教師或以契約專案聘

任具教師資格之教師(以下簡稱專聘教師)，聘期一次最長二年。另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專

聘教師取得第二專長。 

(四)確保代理教師具備教育專長：偏遠地區學校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可參

加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

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五)規劃合聘、巡迴教師制度：為解決偏遠地區學校部分學科授課節數少且招聘不易，

學校得就特定專長領域，跨同級或不同級學校聘任合聘教師；地方政府得將所屬學校教師

部分名額，提供予特定學校聘任巡迴教師，巡迴偏遠地區學校提供教學服務。 

(六)提高偏遠地區學校服務誘因：如針對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等，提供久任獎金及其他

激勵措施；提供教職員工住宿設施及減、免收宿舍管理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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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學習，提升學習品質 

採取以下積極措施，提供安定學習環境、合宜之教學及輔導人力、多元學習資源等，

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 

(一)提供偏遠地區學校合理之教師員額：除置校長及必要之行政人力外，其教師員額

編制，應依教師授課節數滿足學生學習節數核給，所增加之人事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 

(二)提供偏遠地區學校輔導人力：地方主管機關應以國民中學學區為範圍，於偏遠地

區學校置專業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以維護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三)於一定條件下，偏遠地區應設立國民小學分校或分班：為協助國小學生就近入學，

符合一定地理、交通條件且國小學齡學生人數達 15 人以上者，地方主管機關應設立分校

(班)等教學場所；學生人數未達 15 人者，地方主管應設立分校(班)等教學場所、安排交通

工具或安排學生住宿，以解決通學問題。 

(四)提供相關學習活動及兒童照顧服務、鼓勵並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實施混齡編班、混

齡教學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特色課程、戶外教育、提供自主學習資源及實施差異化

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五)提供符合學生學習進度之多元補救教學方式、內容及訂定學習輔導相關措施，穩

固偏遠地區學生基本學力。 

教育部強調，為協助偏遠地區學校發展，刻正依條例所定相關協助機制，訂定教育部

補助偏遠地區學校之整合性要點，補助內容涵括硬體設施設備、教學與行政人力、學生學

習及輔導、教師專業發展等，將藉由資源挹注弭平城鄉差距，提升整體教學環境，協助學

校永續發展。 


